
 三卫提案〔2024〕2号                   签发人：张建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3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郭胜利、阴高松、乔军丽、程瑶、刘咏梅、赵超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提案收悉,十分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支持。现答复如下：

早在2017年母婴设施建设作为全面两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0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卫指导发〔2016〕63号）精神，完善全面两孩配套政策措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根据三门峡市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改委、住建局委等八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三卫计字（2017）157号），我们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科学谋划。目前全市母婴设施建设具体工作开展如下：
一、母婴设施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一）领导重视，创造良好工作环境。母婴设施建设工作，关系到方方面面。相关部门按照原三门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8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积极宣讲上级要求和建设母婴设施的重大意义。建立组织加强领导，明确部门责任，发展改革部门、城乡规划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旅游部门、铁路运输管理部门、工会、妇联等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协同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工作。积极沟通，建立联络员制度，加强工作协调和信息通报。各相关部门每单位选派一名联络员，负责日常沟通、信息报送等相关工作。母婴设施建设工作开展以来，各部门高度重视，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二）强化措施，稳妥实施母婴设施建设工作。母婴设施建设是全面落实二孩、三孩政策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方便群众，为怀孕、哺乳期的女性提供更贴心公共服务，为保证母婴设施的全民知晓度和使用率，我委到医院及公共场所调研达10余次，并要求各单位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对母婴设施进行宣传，宣传我市母婴设施的具体位置，并普及母婴设施安全使用和母乳喂养的知识，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各医疗机构及公共场所已经在本单位进门等醒目地方张贴或者设置的指引牌和指引标语，引导群众能方便快速找到母婴室进行使用。

（三）加大投入力度，确保母婴设施建设工作顺利开展。为了使母婴设施建设工作稳步扎实推进，我市三家公立医院率先行动，他们严格按照各自医院服务对象的需求导向、设施配置标准、便民服务等项要求，积极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自筹资金，购置母婴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各项硬件设施，并按要求配备母婴室，即一般面积不低于10平方米，有防滑地面、带安全扣的婴儿尿布台，提供热水和洗手液的洗手台，婴儿床，便于哺乳休息的座椅，便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的桌子，提供纸巾、湿巾纸，配备电源插座、垃圾桶，以及保护哺乳私密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同时还要符合无障碍建设要求。

（四）深入宣传，强化服务管理水平。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途径，广泛宣传母婴设施的布点位置，普及母婴设施安全使用和母乳喂养的知识，进一步提高百姓的知晓率。通过宣传倡导、新闻报道、公益广告等形式，广泛宣传建设和维护母婴设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对母婴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通过互联网位置查询、醒目位置标识指引、服务人员现场引导等方式，大力推广母婴设施服务。加大母乳喂养知识的宣传力度，普及母婴设施安全使用知识，不断改善群众体验，将母婴室建设成为孕期和哺乳期母亲安全、舒适、卫生的私密空间，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五）群策群力，部门协调多元建设。在母婴设施建设工作中，坚持以“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需求导向”为原则，按照“谁管理、谁建设”的要求，明确母婴设施的建设管理职责。建设标准也是卫健部门把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按孕期、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的不同需求，综合考虑公共场所面积、人流量、母婴逗留情况和用人单位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人数等因素，有序建设母婴设施。各县（市、区）对本辖区的医院、旅游景区、火车站及用人单位母婴设施建设和配置情况（包括已建和在建）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了解与分析，全面掌握了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场所底数，摸清了母婴设施配置情况。旅游局对两个4A级景区进行了母婴室建设。总工会、妇联加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等法规法章的贯彻落实，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用人单位母婴设施建设的监督检查。

（六）加强督导，母婴设施建设工作成效显著。我们多次召开并组织各县（市、区）开展研究部署母婴设施建设相关工作会议，统一母婴设施建设标准，相关部门配合，强力推进此项工作，督促应建单位尽快建立母婴设施场所，定期安排组织人员对母婴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摸底和督导。

二、加大“母婴设施建设”工作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公共服务保障

开展科学备孕及生育力评估指导服务，继续推进母婴设施建设，截至目前，三门峡市应配置母婴设施场所55个，已配置53个，配置率达96%。其中三门峡市区及各县（市、区）所辖达到配置要求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30个均已全部配置母婴设施场所，投入资金达27万余元，配置率达100%；其他部门（主要火车站、商业中心、旅游景区、综合客运枢纽）应配置25个，已配置23个，投入资金达30万余元，配置率达92%。截至2022年底，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同时为推动落实国家出台的家庭发展政策工作，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整合加强人口信息平台建设，及时掌握人口基础信息，卫生计生服务需求。大力开展健康促进行动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和家庭文明理念，帮助培养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健康意识，发挥行业优势，以需求为导向，针对全人口和生命全过程，立足家庭提供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不孕不育诊治、青少年健康发展、老年健康助老养老等系列公共服务。基层卫生、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积极主动、全面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两癌”筛查和生殖道感染普查普治等基本预防保健和医疗卫生服务。在切实维护群众身体健康的同时，帮助保持积极健康心态，及时疏缓心理压力，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促进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

三、宣传引导营造生育友好环境

随着三孩政策的全面实施，家庭生育需求逐渐增加，对母婴设施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母婴设施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和完善对于提高生育服务水平、保障母婴健康、促进家庭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加强母婴设施建设也是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我们一是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加强对母婴设施建设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群众对母婴设施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同时加强对孕期、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的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二是我们加强对生育家庭的关怀和支持，不断倡导和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认真执行产假、育儿假等福利措施，鼓励和支持家庭生育。充分利用当前现行生育配套措施，尽量减少生育家庭的生育和养育后顾之忧。

联系部门及电话：三门峡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0398-2866591 

联系人：王 莲

2024年5月21日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

      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府、政协（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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